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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

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中央向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一方面极大

的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为核心内容的地方经济增长

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央向地方分权在带来地方发展活力的同时，由

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信息、权力及利益上的不对称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体系的不健全，也在

相当程度上引致了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甚至可以说，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绝

大多数的重大问题和深刻矛盾，或多或少都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失当有关，诸如经济与社会的不平

衡、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差距、东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等”[1]。为此，以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结合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

与新问题，认真审视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适应时代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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Ỉ 构建既能保证中央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

是影响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变量。在回顾与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当

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问题症结的基础上，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

主要目标、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地方政府创新等方面对未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进行

理性思考，试图进一步丰富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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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晓伟：《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特征》，〔北京〕《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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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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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基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乏

自主性”是当时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特征。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央政府多次进行了向

地方分权的改革与尝试，但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中央计划管理权限向地方政府计划管理权限的

转移，分权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和财政资源的下放。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企业的自

主性并未得到有效激发，经济发展自然缺乏效率与活力，最终导致整体经济丧失活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和保证

中央的财政收入，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为核心内容，我国的财政体制由计划经济时期

“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二为一”的单一制转向了“包干制”。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财政预算体制由

单一制转向包干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其他省和自治

区均实行分灶吃饭，即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预先规定的办法分配收入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

的‘财政大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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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成功的制度创新，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与程序化的重要基础与里程碑”[1]。具

体而言，分税制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实施以后，中央政府占全国财政收

入的比重逐年提高，改变了改革前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使得中央政府基

于全国发展战略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进一步制度

化、规范化与程序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奠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

格局，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的重要基础与里程碑。三是中央对地方特

别是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较好地体现了社

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原则。当然，分税制也并非完美无缺，分税制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相对缩小的同时，并没有伴随着中央对具有“基本公民权”性质的事权的上收。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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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1]全

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无疑应以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展战略作为价值指引，在改革的主要目标、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以及地方政府的创新

等方面做出新的思考与调整。

第一，未来深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推进我国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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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转移支付制度。以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平衡区域发展为目标，通过规范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把转移支付制度改造成为财政返还与财力转移并重的财政转移体系，逐步构造起中央与地方的

良性的依赖与制约关系。

第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

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1]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仍是构建协调互利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重要方面。基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这一基本前提，未来中央

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内容主要应是围绕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着力改革现行

《宪法》与《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中央地事权划分过于原则性而缺乏实际操作性的弊端，采取对央

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进行原则性规定与明确列举相结合的方法，确保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和事务

的划分在法律与制度基础上的明确与可操作性。此外，针对目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权限争

议与利益分配纠纷的增多，建立以责任与问责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司法审查制度”[2]

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司法程序对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有争议的问题

进行审查裁断，既能确保中央与地方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各自的事权，亦能有效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的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全国范围内公共服务分工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第四，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激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的经济分权与政治分权、对于地方

创新的肯定与积极推广，有力地激发了各地方政府基于本区域实际的创新，形成了全国范围内以各地

方政府为主体的发展竞争。由是观之，地方政府的创新及在此基础上全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与中

央对地方的分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密切相关。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

力趋于衰减，以至于出现“政府不作为”的现象。返


